
109年度
失業者職業訓練
期末業務檢討會
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

報告人：林亭彣

報告日期：109/12/3



議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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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或主講人

13:30-14:00 報到(性別平等影片宣導) 勞工局

14:00-14:10 主席致詞 王局長鑫基

14:10-14:40 失業者職業訓練期末檢討會 職訓就服中心

14:40-15:00 身心障礙職業訓練期末檢討會 就業促進科

15:00-15:20 辦訓心得分享及意見交流 各訓練單位

15:20-15:30 中場休息

15:30-17:30
TTQS課程分享-以科學角度「因
材施教」，彌補學用落差。

講師：張鳴珊老師

17:30-18:00 Q&A 各訓練單位

18：10 賦歸



目錄

使命：
幫市民找工作幫廠商找人才
願景：
讓市民有工作 做職訓領頭羊
服務理念：
專業、創新、持續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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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2.
職前訓練資訊管理系統3.

中心業務宣導5.

工作報告1.

4. 其他提醒事項



工作報告

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

預計
班數

1 6 5 6 5 6 1 2 3 0 35

實際
班數

1 2 6 7 4 7 0 4 3 1 35

預計辦理35班 開訓34班 結訓27班

1-12月開班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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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

年度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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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情形
目標人數達成率
(每班預訓26人)

離退率 滿意度 就業率
就業職種
相關比例

就業勞保
勾稽比例

經費執
行率

全國平均數據
(107)

約99% 8.7% 91% 79% 71% 45% -

108年度
(42班)

1062人/1092人
97.25%

8% 94% 81.71% 64% 39% 76.57%

109年度
(35班)

98.42.%
(34班)

5.14%
(27班)

94.46%
(21班)

約94%
(2班)

尚在執行
中

尚在執行
中

預估80%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
6

業務配合事項

12月1日起，強制要
求民眾八大類場所應
佩戴口罩。
未依規定佩戴口罩，
經勸導不聽者，將依
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規
定，裁罰新臺幣
3000元~15000元罰
鍰。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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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配合事項

請各訓練單位於簽訂契約後
仍應留意「公共意外責任保
險單」、「建築物公共案安
全檢查簽證」、「消防安全
設備檢修」等文件的效期，
應符合履約期間，避免違反
契約規定。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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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配合事項

內容應含學員差勤管理、成績考評、
離、退訓規定及申訴管道等資訊，
並說明訓練目標、課程安排實施方
式、就業資訊與就業方式、自繳費
用收取規定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
領等權利義務相關規定。

訓練單位應編製

參訓學員服務手冊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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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配合事項

學員在報名時、甄試前、開訓
前及在訓中，都必須維持失業
者身分，不可有工作或加保之
情事。
除避免計罰違約金、及影響訓
練經費的申請外，亦能避免學
員受訓權益受到影響(退訓) 。

請訓練單位
持續宣導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
10

業務配合事項

基於訓練本質，請勿向學員
有推銷產品、代購或團購物
品、借貸等等行為，避免衍
生爭議，損及機關形象，以
維護訓練品質。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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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配合事項

教材及術科材料領用清冊2.
教學日誌及各項簽收單3.

鐘點費印領清冊5.

學員簽到（退）表1.

4. 術科設備使用清冊

學員、講師、
助教、工作人員簽名

◼禁止代簽
◼中文簽名
◼筆跡清楚
◼使用不可擦拭之原
子筆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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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配合事項

就輔成效

(結訓後

90日內)

系統勾稽 第11、30、60、90、120日
勞保勾稽

人工判別 120日內完成判定

僱用證明

學員切結

就業關聯性

1學員訓後就業之工作內容有運用到

訓練職類相關技能或知識

2學員訓後就業之行業別、職業別與參

訓職類具相關性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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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配合事項

請訓練單位要求學員依實際就業狀況切
結，並查實學員繳交相關資料之真實性。

避免訓練單位僱用所承辦之訓練班結訓學
員僅數日，疑以操作就業率及增加請領就
業輔導費金額。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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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及改善事項

甄試作業注意事項

檢 討 事 項 改 善 建 議

1.應設置兩名(含)以上監考人員，
筆試測驗開始15分鐘後不得進
入試場應試，並視為缺考

2.口試前應告知學員將全程錄音
或錄影。

3.口試請勿詢問非課程相關之個
人隱私。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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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及改善事項

部分班級離退率超
過10%，且學員離
退訓未確實提前告
知各班承辦人員。

檢 討 事 項 改 善 建 議

1.請訓練單位，審慎錄訓學員，
避免中途離退訓，影響經費
執行率。

2.依規定學員離退訓，須經本
中心同意，故請單位提前或
當天以電話或MAIL告知各班
承辦人員。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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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及改善事項

請訓練單位確認各
項公開資料，如簡
章、錄訓名單等之
正確性。

業 務 檢 討 配 合 事 項

1.ITS填報資料請正確
(例如筆試範圍與題型
等)，避免不必要之爭
議。
2.各項資料審核通過仍
須回頭再次檢視公告資
料是否正確。



業務配合及檢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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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及改善事項

業 務 檢 討 配 合 事 項

委託辦理職前訓練
作業原則第九點，
訓練單位不得以任
何理由或名目收取
其他費用。

1.禁止向學員收取保證金、
押金、強迫額外購買材料
或強迫考照等情事。
2.違反者經查屬實，得自
應給付契約總價金中扣除
退還參訓學員，並應負相
關法律責任。



職前訓練資訊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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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S系統登打

正確

如期

確實

請各訓練單位確保
職前訓練資訊管理
系統登打資料之正
確性，減少資料有
誤補登之情形。

後續勞動力發展署或
雲嘉南分署，如有辦
理ITS系統相關教育
訓練，會再通知各位
訓練單位，請新進同
仁務必參加。



職前訓練資訊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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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別請登打「就安」

學員報到請單位特別
注意預算別請記得選

「就安」。



職前訓練資訊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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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S系統查詢之正當性

➢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
規定，除法律明文規定外，
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經當事
人同意。

➢ 請勿使用ITS系統查詢非學
員之勞保明細。



其他提醒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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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公告

「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」 「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」

網路學堂
可供下載



其他提醒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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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公告 「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」第十三點

由「區域級」以上醫
院修正為由公立醫院
或「地區級」以上私
立醫療機構開立。



其他提醒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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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公告 「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」第八點

一、查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
略以，無一定雇主而參加職業工會或漁
會之勞工，指經常於三個月內受僱於不
同雇主者。
二、有關學員參加職業訓練逾3個月且仍
加保職業工會之名單，由勞發署定期檢
送勞保局比對，並由勞保局辦理後續加
保資格認定事宜。
三、基上，於「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
書」及「失業者職業訓練參訓學員須知」
新增說明：同意勞發署及所屬分署得將
參訓逾 3 個月之訓中加保情形提供予勞
保局之規定。



其他提醒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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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公告 「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」-參訓學員須知



其他提醒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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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據就服法第5條第2項第6款薪資

揭示規定:求才廠商薪資未達4萬應

公告揭示僱用薪資。

2.請單位辦理徵才活動時，須特別注

意廠商是否符合勞動條件、有無依

規定投勞保，避免糾紛。

※未依法揭示，依就服法第 67 條將處
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

結訓之就業說明會及徵才活動應注意：



其他提醒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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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未委託或補助辦訓
之訓練，請勿以政府名
義廣告之招生或收費。

倘查有招生廣告內容不
實之情事，將依相關規
定處以停辦及後續申請
及辦理之限制。

嚴禁招生廣告內容不實



其他提醒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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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事宜

➢有原住民身分之受訓學員，於其
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當日可放假
不到課。(須請假)

➢考量受訓學員放假不到課恐損及
學習權益，鼓勵各訓練單位應建
立相關補課機制，提供課程錄影
或其他方式供上開學員完成補課
程序，完成補課程序者，不列計
未到課時數。



台南工作好找APP

業務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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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學堂

職訓繽紛臺南滿分
粉絲專頁

歡迎下載點閱



業務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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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性別框架

就業莫歧視
性別無歧視

附件3-性平影片-打破框架完整版 國語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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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
～職訓就服中心 最懂你的心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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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深耕 品質提升
感謝大家配合

～職訓就服中心 最懂你的心～

背景來源：Pngtree.com


